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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青岛啤酒（徐州）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沛县经济开发区啤酒厂路 1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华龙海

项目名称 青岛啤酒（徐州）有限公司小木屋饮品转型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项目改造面积 960 平方米，其中新洗瓶机安装项目 280 平方米、洁净区域面积 240 平方米、

无菌间及配套更衣室面积 160 平方米、果饮调配间面积 280 平方米；利用旧设备 23 台套，

购置洗瓶机、果饮调配设备、实验检验仪器等设备共计 20 台套。项目建设周期 3个月，建

成后可实现年产荔枝味、橙子味、香槟味果饮产品 8万千升。

项目组人员 杜艳勤、王吉奥

现场调查人员 杜艳勤、王吉奥 调查时间 2024.11.28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华龙海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杜艳勤、王吉奥
现场采样、检

测时间

2024.12.24~20

24.12.26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华龙海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该受检单位此次检测范围内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其他粉尘、电焊烟尘、臭氧、

一氧化碳、氮氧化物、锰及其化合物、氨、噪声、工频电场、高温、紫外辐射、手传振动等。

检测结果表明，用人单位包装工序各岗位接触噪声强度均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其余所检

测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

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XG1-2022）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GBZ 2.2-2007）中的相关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1）该建设项目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其他粉尘、电焊烟

尘、臭氧、一氧化碳、氮氧化物、锰及其化合物、氨、噪声、工频电场、高温、紫外辐射、

手传振动等。

（2）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XG1-2019），建设项目属于“C15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C152 饮料制造”，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 国卫办职健发

〔2021〕5 号)，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一般的项目。

（3）当前建设项目采取的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建筑卫

生学、辅助用室、职业健康监护满足国家和地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标准的有关要求，

在职业卫生管理措施方面有个别不符合项，不符合项在今后工作中需逐步完善。

（4）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建设项目采取了本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

况下，能符合国家和地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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